
 

第二十四條附表十修正規定 

附表十 作業環境監測機構變更事項申報表 

機構名稱 編號：□□□□□-□□□□ 

固定事務所之

地址 
 

負責人姓名 

(代表人) 

 電話  

電子郵件  

變

更

項

目 

□負責人變更 

□地址或聯絡方式變更 

□必要之採樣及測定儀

器設備變更 

□監測人員異動  

(原因：       ) 

□認證實驗室有效期間

及化驗分析類別 

□其他 

檢附資料項

目 

□1.負責人變更登記

證明文件 

□2.地址變更登記證

明文件或聯絡方

式變更說明 

□3.監測儀器設備變

更對照表(新增儀

器設備應另檢附

校正紀錄) 

□4.新增人員應檢附

資格證明、勞工保

險投保證明 

□5.認證實驗室有效

期間及化驗分析

類別證明文件 

上列變更事項皆為屬實，變更日期為  年  月  日 

此致 

勞動部(職業安全衛生署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(簽章)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申請機構印鑑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1150251968A號令修正發布全文33條；依第33條規定：除第6條第1項第2款、第2項、第3項、附表一第2款第42目、附表二第3款第3目、第4目、第9目、第10目、第15目至第18目、第20目、第4款第9目至第11目、第10條第1項至第3項、附表四、第11條第2項、第13條、第16條及第21條，自一百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外，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§24


